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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為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自 行 設 置 直 接 隸 屬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之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， 海

岸 巡 防 總 局 所 訂 近 岸 巡 防 艇 勤 務 規 範 ， 更 凌 駕 海 洋 總 局 職 權 ， 均 以 行 政 規

則 變 更 該 兩 總 局 法 定 權 責 及 所 屬 人 員 之 指 揮 、 管 理 體 系 ， 與 依 法 行 政 有 違

， 甚 且 嚴 重 影 響 該 署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之 健 全 運 作 與 勤 務 效 能 ， 對 航 安 與 兩 總

局 人 員 之 間 和 諧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； 另 該 署 情 報 、 查 緝 等 業 務 ， 尚 未 妥 善 建 立

足 以 整 合 岸 、 海 勤 （ 業 ） 務 之 協 調 聯 繫 與 指 揮 管 制 機 制 等 多 項 違 失 ， 爰 依

法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（ 下 稱 海 巡 署 ） 下 設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（ 下 稱 海 洋 總 局 ） 及 海 岸 巡 防

總 局 （ 下 稱 海 岸 總 局 ） ， 分 別 職 掌 海 岸 及 海 洋 巡 防 任 務 ， 前 者 納 編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前 保 七 總

隊 （ 主 體 ） 及 財 政 部 海 關 總 署 緝 私 艦 及 人 員 成 立 ； 後 者 納 編 國 防 部 海 岸 巡 防 司 令 部 、 二

個 憲 兵 營 ， 以 及 陸 軍 步 兵 及 海 軍 陸 戰 隊 各 一 營 ， 改 制 成 立 。 海 洋 總 局 暨 所 屬 各 海 巡 隊 編

制 員 額 為 三 、 ○ ○ ○ 員 ， 預 算 員 額 二 、 二 七 ○ 員 ， 現 員 二 、 ○ 九 八 員 （ 九 十 三 年 九 月 ）

， 不 及 編 制 員 額 之 百 分 之 七 十 ， 人 力 不 足 ， 艦 艇 出 勤 多 以 執 勤 人 數 下 限 為 主 ， 另 為 配 合

購 艦 計 畫 ， 經 積 極 辦 理 請 增 預 算 員 額 ， 惟 受 政 府 精 簡 政 策 所 限 ， 預 算 員 額 迄 今 獲 核 定 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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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一 九 三 員 ， 與 該 署 成 立 初 期 相 較 ， 僅 增 加 四 十 四 員 ； 而 海 岸 總 局 暨 所 屬 單 位 總 員 額 為

一 五 、 七 七 八 員 ， 其 中 一 一 、 五 八 六 員 義 務 役 士 官 兵 ， 志 願 役 軍 士 官 預 算 員 額 四 、 一 九

二 員 ， 現 員 四 、 一 七 八 員 （ 含 文 職 三 ○ 三 員 ） 。 為 解 決 海 洋 總 局 人 力 不 足 問 題 ， 使 艦 艇 有

效 服 勤 ， 促 進 巡 防 ㄧ 體 ， 該 署 乃 自 九 十 一 年 實 施 近 岸 巡 防 艇 之 作 法 ， 即 結 合 二 總 局 人 力

， 共 同 執 行 近 岸 海 域 巡 邏 勤 務 。 本 （ 九 十 三 ）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該 署 海 洋 總 局 第 十 三 海 巡

隊 與 海 岸 總 局 第 四 岸 巡 總 隊 因 查 緝 通 順 號 貨 輪 （ 下 稱 通 順 輪 ） 涉 嫌 走 私 案 ， 兩 單 位 因 爭

執 各 自 所 屬 之 巡 防 艇 先 行 到 位 ， 形 成 嚴 重 對 立 ， 暴 露 該 署 近 岸 巡 防 艇 作 法 存 有 疑 慮 。 經

本 院 調 查 竣 事 ， 謹 就 該 署 違 失 事 項 臚 列 如 次 ：  

一 、 海 巡 署 以 勤 務 指 導 要 點 設 置 直 接 隸 屬 海 岸 總 局 總 （ 大 ） 隊 、 指 揮 部 之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，

執 行 海 洋 總 局 法 定 任 務 ， 海 岸 總 局 所 訂 近 岸 巡 防 艇 勤 務 規 範 ， 更 凌 駕 海 洋 總 局 職 權 ，

以 行 政 規 則 變 更 該 兩 總 局 法 定 權 責 及 所 屬 人 員 之 指 揮 、 管 理 體 系 ， 與 依 法 行 政 有 違 。  

( 一 ) 按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五 項 規 定 ： 「 行 政 機 關 之 管 轄 權 ， 依 其 組 織 法 或

其 他 行 政 法 規 定 之 。 」 、 「 管 轄 權 非 依 法 規 不 得 設 定 或 變 更 。 」 管 轄 權 係 行 政 機 關

從 事 行 政 行 為 之 根 據 與 界 限 ， 無 管 轄 權 或 逾 越 管 轄 權 之 行 政 行 為 ， 即 罹 有 瑕 疵 ； 行

政 機 關 不 得 任 意 設 定 或 變 更 管 轄 權 ， 不 得 侵 犯 其 他 機 關 之 管 轄 權 ， 亦 不 得 放 棄 本 身

之 管 轄 權 ， 是 即 所 謂 之 「 管 轄 規 定 之 絕 對 性 」 ， 上 開 條 文 所 謂 之 「 法 規 」 ， 應 不 包

括 行 政 規 則 甚 明 。 依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組 織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本 署 設 海 洋 巡

防 總 局 、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， 執 行 本 法 所 定 事 務 ， 其 組 織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。 前 項 機 關 ， 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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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 業 務 需 要 調 整 之 。 」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組 織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， 該 總

局 職 掌 海 域 犯 罪 偵 防 、 海 上 及 非 通 商 口 岸 走 私 偷 渡 查 緝 與 執 行 海 上 交 通 秩 序 維 護 、

海 難 救 助 、 海 事 糾 紛 處 理 、 漁 業 資 源 保 育 及 海 洋 環 境 保 護 等 事 項 。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

署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組 織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， 該 總 局 職 掌 海 岸 地 區 犯 罪 偵 防 、 海 岸 及 非 通

商 口 岸 走 私 偷 渡 查 緝 、 海 岸 管 制 區 之 檢 查 管 制 與 海 岸 及 港 口 安 全 檢 查 等 事 項 。 因 此 ，

海 洋 、 海 岸 總 局 雖 均 隸 屬 海 巡 署 ， 惟 各 自 有 其 組 織 條 例 之 規 範 ， 海 洋 總 局 職 司 海 域

巡 防 ， 海 岸 總 局 職 司 岸 際 巡 防 ， 如 因 業 務 需 要 調 整 組 織 ， 仍 需 通 過 法 定 程 序 。  

( 二 ) 查 海 巡 署 於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以 三 艘 近 岸 巡 防 艇 執 行 二 階 段 實 驗 編 裝 測 試 驗

證 ， 同 年 六 月 一 日 訂 定 海 巡 署 近 岸 巡 防 艇 執 行 近 岸 海 域 巡 邏 勤 務 指 導 要 點 ， 其 內 容

包 括 ： 「 近 岸 巡 防 艇 係 指 由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建 置 ， 派 遣 艇 長 、 輪 機 長 ， 海 岸 巡 防 總 局

支 援 艇 員 人 力 ， 共 同 執 行 近 岸 海 域 巡 邏 勤 務 所 使 用 之 巡 防 艇 。 」 、 「 以 岸 巡 人 力 支

援 轄 區 海 巡 隊 ， 執 行 近 岸 海 域 潮 間 與 近 海 沙 洲 水 域 之 巡 防 勤 務 ， 由 岸 巡 總 、 大 隊 或

指 揮 部 結 合 安 檢 、 雷 情 、 哨 所 等 情 資 功 能 ， 統 籌 規 劃 與 指 揮 、 管 制 勤 務 」 ， 海 岸 總

局 「 負 責 訂 定 近 岸 巡 防 艇 執 行 近 岸 海 域 巡 邏 勤 務 作 業 規 定 」 及 「 負 責 督 導 與 考 核 近

岸 巡 防 艇 執 行 近 岸 海 域 巡 邏 勤 務 成 效 」 。 海 巡 總 局 訂 定 之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執 行 近 岸 海

域 巡 邏 勤 務 規 範 第 一 章 規 定 人 員 編 組 及 指 揮 權 責 為 ：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直 接 隸 屬 岸 巡 總

（ 大 ） 隊 、 指 揮 部 ， 為 整 體 勤 務 規 劃 之 重 心 ， 亦 為 本 總 局 統 合 海 岸 巡 防 勤 務 ， 打 擊

海 上 不 法 活 動 之 利 器 ； （ 每 組 ） 配 賦 近 岸 巡 防 艇 三 艘 ， 編 制 為 三 十 二 員 ， 設 少 校 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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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、 上 尉 副 組 長 各 乙 員 ， 下 設 三 個 偵 巡 小 組 ， 設 中 尉 小 組 長 與 士 官 長 副 小 組 長 各 乙

員 ； 總 （ 大 ） 隊 長 、 指 揮 官 為 近 岸 巡 邏 任 務 指 揮 官 ， 並 負 執 行 成 敗 之 責 ； 近 岸 巡 防

艇 組 組 長 負 責 勤 務 派 遣 與 內 部 管 理 ； 艇 長 負 責 巡 防 艇 航 行 安 全 之 責 ， 執 行 近 岸 巡 邏

勤 務 。 該 署 設 置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， 以 海 岸 總 局 總 （ 大 ） 隊 長 、 指 揮 官 為 海 洋 總 局 艇 長

執 行 近 岸 巡 邏 之 指 揮 官 ， 已 變 更 兩 總 局 權 責 及 所 屬 人 員 指 揮 、 管 制 體 系 ， 竟 以 上 開

該 署 訂 定 之 指 導 要 點 及 海 岸 總 局 訂 定 之 勤 務 規 範 為 設 置 依 據 ， 已 有 瑕 疵 。  

( 三 ) 海 岸 總 局 於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執 行 近 岸 海 域 巡 邏 勤 務 規 範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第 二 款 明 定 ： 「 任

務 ：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應 運 用 近 岸 巡 防 艇 （ 膠 筏 ） 結 合 岸 、 海 勤 務 ， 於 海 域 管 轄 區 內 以

查 緝 走 私 、 防 止 非 法 入 出 國 為 主 ， 並 執 行 海 上 交 通 秩 序 之 管 制 及 維 護 、 海 上 救 難 、

海 洋 災 害 防 救 、 海 上 糾 紛 處 理 、 漁 業 巡 護 、 漁 業 資 源 維 護 、 海 洋 環 境 保 護 及 保 育 等

事 項 ， 依 法 遂 行 緊 追 、 登 臨 、 檢 查 及 其 他 一 般 巡 防 勤 務 ， 以 確 保 近 岸 海 域 治 安 純 淨 。 」

所 列 任 務 均 為 前 揭 海 洋 總 局 組 織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之 職 掌 ， 而 非 海 岸 總 局 組 織 條 例 第

二 條 規 定 之 職 掌 範 圍 ， 故 海 岸 總 局 並 無 管 轄 權 ； 又 該 勤 務 規 範 以 該 總 局 近 岸 巡 防 艇

組 結 合 岸 、 海 勤 務 之 作 法 ， 凌 駕 海 洋 總 局 職 權 ， 破 壞 海 洋 、 海 岸 總 局 之 法 定 分 工 ，

與 依 法 行 政 有 違 。  

二 、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之 運 作 ， 不 僅 奉 派 支 援 者 喪 失 積 極 性 ， 甚 且 導 致 近 海 勤 務 疊 床 架 屋 ， 各

自 為 政 ， 監 控 對 方 動 態 ， 爭 搶 績 效 ， 嚴 重 影 響 海 洋 總 局 之 健 全 運 作 與 勤 務 效 能 ， 且 對

航 安 與 兩 總 局 人 員 之 間 和 諧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， 殊 欠 妥 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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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依 據 船 員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， 專 用 於 公 務 用 船 舶 之 船 員 ， 有 關 船 員 之 資 格 、 執 業

與 培 訓 、 航 行 安 全 與 海 難 處 理 ， 仍 適 用 本 法 之 規 定 。 同 法 第 六 條 、 第 七 條 及 第 五 十

八 條 第 一 項 則 分 別 規 定 ： 「 船 員 資 格 應 符 合 一 九 七 八 年 航 海 人 員 訓 練 、 發 證 及 當 值

標 準 國 際 公 約 規 定 ， 其 訓 練 、 檢 覈 及 申 請 核 發 證 書 辦 法 ， 由 交 通 部 定 之 。 」 、 「 具

有 前 條 資 格 者 ， 應 向 交 通 部 申 請 核 發 適 任 證 書 ， 始 得 執 業 。 」 、 「 船 舶 之 指 揮 ， 由

船 長 負 責 ； 船 長 為 執 行 職 務 ， 有 命 令 與 管 理 在 船 海 員 及 在 船 上 其 他 人 員 之 權 。 」 ，

船 員 服 務 規 則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： 「 船 長 依 法 指 揮 全 體 海 員 、 旅 客 及 在 船 任 何 人 ，

並 管 理 全 船 一 切 事 務 ， 及 負 維 護 全 船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之 責 任 。 」 是 以 ， 船 員 自 取 得 適

任 證 書 之 時 點 起 ， 始 得 執 業 ； 又 專 用 於 公 務 用 船 舶 ， 船 長 關 於 航 行 安 全 與 海 難 處 理

方 面 之 需 要 ， 有 命 令 與 管 理 在 船 海 員 及 在 船 上 其 他 人 員 之 權 。 海 巡 署 近 岸 巡 防 艇 係

二 十 噸 級 巡 防 艇 ， 各 艇 總 噸 位 二 十 九 〃 九 八 噸 ， 依 航 行 船 舶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設 置 標 準

第 五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為 維 護 船 舶 及 航 行 安 全 ， 雇 用 人 應 依 規 定 配 置 足 夠 之 合

格 船 員 ， 始 得 開 航 。 」 依 其 附 表 三 「 動 力 、 非 動 力 工 作 船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表 」 所

定 二 十 噸 至 五 十 噸 之 「 其 他 工 作 船 」 ， 艙 面 部 、 輪 機 部 分 別 應 有 船 長 （ 三 等 船 副 ）

及 乙 級 船 員 各 乙 名 。 惟 據 海 巡 署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巡 防 艦 艇 職 稱 與 交 通 部 船 員 職 務 對 照

表 ， 升 任 近 岸 巡 防 艇 之 艇 長 需 具 三 等 船 長 （ 正 駕 駛 ） 以 上 執 業 證 書 ， 艇 輪 機 長 需 具

二 等 管 輪 以 上 證 書 ， 代 理 艇 輪 機 長 需 具 三 等 輪 機 長 以 上 執 業 證 書 ， 蓋 巡 防 艇 因 追 緝

及 執 法 需 要 ， 有 較 高 之 航 海 專 業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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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海 洋 總 局 目 前 符 合 兼 任 艇 輪 機 長 資 格 者 計 二 十 三 員 ， 兼 任 艇 輪 機 長 尚 未 具 相 當 證 照

者 計 九 十 八 人 ， 現 以 「 暫 准 兼 代 」 方 式 辦 理 ， 刻 正 培 訓 八 十 人 以 取 得 適 任 證 書 ， 惟

實 際 兼 任 艇 輪 機 長 人 員 ， 不 論 是 否 具 有 相 當 證 照 ， 若 遇 有 海 損 事 故 ， 亦 需 由 海 事 評

議 委 員 會 審 查 其 應 負 之 海 事 責 任 。 該 總 局 自 九 十 年 起 建 置 四 十 艘 近 岸 巡 防 艇 ， 並 依

該 署 政 策 自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， 將 其 中 二 十 九 艘 巡 防 艇 及 各 海 巡 隊 二 十 九 名 艇

長 、 十 四 名 輪 機 長 （ 均 為 「 暫 准 兼 代 」 ） 配 置 於 海 岸 總 局 所 屬 總 （ 大 ） 隊 、 指 揮 部

執 勤 ， 艇 長 及 輪 機 長 人 數 本 即 無 法 滿 足 巡 防 艇 一 天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執 勤 所 需 。 復 據 海

巡 署 書 面 說 明 ： 服 勤 人 員 勤 務 每 日 八 小 時 ， 如 遇 海 洋 總 局 支 援 人 員 休 假 、 或 因 故 無

法 執 勤 （ 如 生 病 、 受 訓 等 ） 時 ， 海 岸 總 局 各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即 選 派 具 三 等 船 副 （ 管 輪 ）

適 任 證 書 軍 職 人 員 代 理 執 行 職 務 ， 俾 免 造 成 轄 區 海 域 勤 務 罅 隙 。 另 查 該 署 維 修 保 養

相 關 資 料 ， 迄 本 年 八 月 十 日 計 有 十 次 海 損 維 修 紀 錄 ， 維 修 總 金 額 一 、 二 一 三 餘 萬 元 ；

其 中 為 六 次 為 總 、 大 隊 近 岸 巡 防 艇 所 發 生 ， 維 修 總 金 額 一 、 一 三 七 餘 萬 元 。 據 海 巡

署 之 說 明 與 總 、 大 隊 該 六 艘 次 海 損 事 件 記 錄 ， 海 損 當 時 之 六 員 輪 機 長 ， 五 員 係 海 岸

總 局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人 員 ， 其 中 pp-2013 艇 輪 機 長 洪 嘉 嶸 （ 具 三 等 管 輪 結 業 證 書 ） 、

pp-2009 艇 輪 機 長 連 伊 涵 （ 領 有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） 二 員 尚 未 取 得 應 具 備 之 三 等 管 輪 適

任 證 書 ， 另 pp-2009 艇 駕 駛 吳 穆 政 上 尉 一 員 當 時 尚 未 取 得 駕 駛 適 任 證 書 ， 不 符 上 開

「 動 力 、 非 動 力 工 作 船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表 」 規 定 之 資 格 ， PP-2009 艇 輪 機 長 林 峰

義 上 士 、 PP-2052 艇 輪 機 長 夏 志 宏 士 官 長 、 PP-2053 艇 輪 機 長 胡 哲 榮 中 尉 等 三 人 ， 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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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 前 項 資 格 ， 惟 與 上 開 海 巡 署 規 定 之 資 格 仍 不 符 。 而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pp-2009

艇 之 駕 駛 為 吳 穆 政 上 尉 ， 海 損 發 生 當 時 尚 無 三 等 船 副 適 任 證 書 ， 不 符 「 動 力 、 非 動

力 工 作 船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表 」 之 資 格 規 定 ， 該 次 海 損 報 告 表 當 值 駕 駛 姓 名 載 為 艇

長 陳 永 發 。  

( 三 ) 據 署 名 「 海 巡 署 海 洋 總 局 支 援 海 岸 總 局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同 仁 」 本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之 書 面

聲 明 ， 渠 等 反 映 該 署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之 實 施 方 式 造 成 以 下 問 題 ：  

１ 、 近 岸 巡 防 艇 艇 上 人 員 皆 由 海 岸 總 局 各 總 、 大 隊 長 、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組 長 指 揮 ， 每 艇

均 設 副 艇 長 一 人 ， 負 責 查 緝 案 件 及 人 員 管 理 ， 支 援 之 艇 長 及 輪 機 長 變 成 船 艇 航 安

的 人 頭 ， 很 少 有 置 喙 餘 地 ， 這 些 近 岸 巡 防 艇 自 始 即 為 海 岸 總 局 練 習 駕 駛 的 教 練 船 ，

培 訓 出 三 百 餘 張 該 總 局 人 員 的 小 噸 級 船 舶 初 級 駕 照 。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總 、 大 隊 長 官

對 海 上 狀 況 並 不 熟 悉 ， 經 常 全 以 己 意 指 揮 調 度 ， 如 曾 下 令 開 到 澎 湖 ， 或 海 象 不 允

許 出 海 ， 仍 執 意 限 期 由 維 修 地 點 遠 程 開 回 ， 如 肇 生 重 大 事 故 如 何 善 後 ？  

２ 、 監 察 委 員 詢 問 近 岸 巡 防 艇 六 件 海 損 事 件 ， 署 部 及 海 岸 總 局 人 員 答 稱 ： 依 據 航 行 損

壞 報 告 ， 其 中 五 件 海 損 時 駕 駛 人 為 海 洋 總 局 支 援 之 艇 長 及 輪 機 長 。 事 實 是 海 損 事

件 係 報 由 海 洋 總 局 維 修 ， 支 援 之 艇 長 及 輪 機 長 必 頇 在 航 行 損 壞 報 告 簽 章 ， 才 同 意

維 修 （ 按 ： 船 舶 海 事 報 告 書 頇 由 船 長 申 報 ， 大 副 輪 機 長 或 其 他 人 見 證 ， 向 港 務 局

申 報 ， 另 申 請 保 險 理 賠 ） 。 因 此 ， 每 次 海 損 事 件 ， 無 論 是 否 渠 等 駕 駛 ， 大 部 分 皆 會

簽 署 。 工 作 環 境 及 氣 氛 讓 渠 等 無 法 再 忍 受 下 去 ， 只 好 日 復 一 日 ， 打 混 下 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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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、 渠 等 支 援 之 艇 長 及 輪 機 長 經 常 陷 於 立 場 尷 尬 ， 兩 面 不 是 人 ， 海 岸 總 局 機 動 查 緝 隊

等 遇 有 情 報 要 使 用 近 岸 巡 防 艇 出 勤 查 處 時 ， 經 常 故 意 將 渠 等 支 開 ， 例 如 通 順 輪 等

重 大 案 件 ， 以 防 渠 等 通 知 海 巡 隊 ， 而 建 制 上 隸 屬 之 海 巡 隊 又 要 求 渠 等 有 任 何 消 息

必 頇 通 報 互 相 支 援 ， 一 旦 渠 等 對 近 岸 巡 防 艇 出 勤 查 獲 案 件 不 知 情 ， 一 定 遭 海 巡 隊

長 官 同 事 責 難 消 遣 。 通 順 輪 事 件 加 深 兩 個 總 局 基 層 人 員 心 結 ， 尤 其 海 洋 總 局 被 處

分 人 員 認 為 有 所 不 公 。  

( 四 ) 經 核 ： 前 揭 署 名 「 海 巡 署 海 洋 總 局 支 援 海 岸 總 局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同 仁 」 之 各 項 指 訴 ，

並 非 無 據 ；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均 由 海 岸 總 局 軍 士 官 組 成 ， 本 有 職 務 及 階 級 指 揮 體 系 ， 遇

重 要 查 緝 勤 務 ， 常 自 行 操 艇 ， 艇 長 及 輪 機 長 實 無 權 限 ， 幾 與 駕 駛 、 機 械 工 無 異 ， 且

所 謂 「 遴 選 」 無 非 抽 籤 及 輪 換 ， 每 期 半 年 ， 不 乏 遠 赴 他 地 服 勤 情 形 ， 考 績 仍 由 原 單

位 考 評 ， 必 然 處 於 劣 勢 。 是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之 運 作 ， 實 際 上 是 以 人 力 本 已 嚴 重 不 足 之

海 洋 總 局 支 援 艇 長 、 輪 機 長 及 船 艇 ， 供 海 岸 總 局 編 制 之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從 事 海 上 查 緝 ，

不 僅 部 分 奉 派 支 援 者 感 受 工 作 環 境 及 氣 氛 不 良 ， 喪 失 積 極 性 ， 海 洋 總 局 海 巡 隊 巡 防

艇 勤 務 百 分 之 八 十 在 近 海 三 海 浬 內 ， 與 海 岸 總 局 近 岸 巡 防 艇 勤 務 重 疊 ， 又 各 自 為 政 ，

監 控 對 方 動 態 ， 爭 搶 績 效 ， 已 嚴 重 影 響 海 洋 總 局 之 健 全 運 作 與 勤 務 效 能 ， 且 對 航 安

與 兩 總 局 人 員 之 間 和 諧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。  

三 、 海 巡 署 第 十 三 海 巡 隊 及 第 四 岸 巡 總 隊 因 查 緝 通 順 號 貨 輪 涉 嫌 走 私 案 嚴 重 爭 執 對 立 ， 暴

露 該 署 情 報 指 導 、 查 緝 部 署 與 行 動 等 相 關 業 務 部 門 ， 尚 未 妥 善 建 立 足 以 整 合 岸 、 海 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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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業 ） 務 之 協 調 聯 繫 與 指 揮 管 制 機 制 ， 亦 為 執 行 單 位 搶 功 、 虛 耗 及 作 虛 功 之 因 素 ， 該

署 相 關 業 務 之 運 作 亟 待 檢 討 改 進 。  

( 一 ) 據 海 巡 署 政 風 室 本 年 三 月 二 日 所 作 「 第 十 三 海 巡 隊 、 海 岸 第 四 總 隊 查 緝 通 順 輪 走 私

洋 菸 爭 執 事 件 調 查 報 告 」 ， 第 四 岸 巡 總 隊 依 據 第 七 岸 巡 總 隊 雷 達 監 控 情 資 通 報 ， 派

遣 所 屬 PP-2005 近 岸 巡 防 艇 查 緝 正 向 布 袋 海 域 前 進 之 疑 似 夾 帶 走 私 香 菸 之 通 順 輪 ，

大 約 同 一 時 間 ， 第 十 三 （ 布 袋 ） 海 巡 隊 亦 依 據 該 隊 諮 詢 數 次 情 資 反 映 ， 於 本 年 二 月

二 十 六 日 二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派 遣 所 屬 PP-2028 巡 防 艇 出 動 緊 急 勤 務 ， 查 緝 同 一 貨 輪 。

該 二 艇 分 別 在 次 （ 二 十 七 ） 日 零 時 四 十 五 分 及 五 十 分 先 後 截 獲 通 順 輪 ， 雙 方 對 截 獲

目 標 時 間 認 知 不 同 ， 爭 執 到 位 先 後 ， 未 能 緝 獲 接 駁 走 私 未 稅 洋 菸 之 二 艘 膠 筏 ， 查 緝

過 程 分 經 二 隊 蒐 證 錄 影 ， 且 經 媒 體 披 露 爭 執 畫 面 ，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檢 討 本 事 件 存 在

領 導 幹 部 協 調 聯 繫 不 足 ， 管 轄 劃 分 規 定 不 足 ， 門 禁 及 媒 體 管 制 不 實 ， 肇 致 蒐 證 畫 面

外 流 ， 未 依 規 定 （ 緊 急 出 勤 不 及 著 裝 ） 執 行 相 關 勤 務 之 缺 失 ， 並 對 第 四 岸 巡 總 隊 總

隊 長 王 師 克 及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組 長 王 茂 霖 各 申 誡 二 次 ， 對 第 十 三 海 巡 隊 隊 長 黃 坤 文 及

該 隊 PP-2028 艇 隊 員 張 瑞 安 記 過 乙 次 ， 對 PP-2028 艇 艇 長 劉 鴻 池 及 隊 員 魏 守 禮 申 誡

二 次 ， 黃 坤 文 調 為 非 主 管 職 ， 張 瑞 安 、 魏 守 禮 二 人 改 調 台 南 海 巡 隊 ， 此 一 調 查 懲 處

所 指 缺 失 ， 止 於 現 象 面 ， 未 深 入 問 題 癥 結 ， 並 未 消 除 雙 方 之 爭 執 不 平 。  

( 二 ) 該 署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向 本 院 簡 報 ， 指 金 門 第 九 岸 巡 總 隊 料 羅 安 檢 所 于 樂 富 本 年

二 月 十 六 日 即 接 獲 密 報 ， 指 通 順 輪 可 能 從 事 接 駁 走 私 ，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金 門 機 動 查 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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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 接 獲 諮 詢 提 供 ： 通 順 輪 預 計 二 十 六 日 左 右 自 料 羅 港 出 港 後 ， 於 金 門 外 海 意 圖 與 不

明 船 隻 接 駁 載 運 私 菸 至 台 灣 牟 利 等 情 ， 金 門 查 緝 隊 立 即 將 情 資 分 別 通 報 第 九 海 巡 隊

及 第 九 岸 巡 總 隊 ， 並 上 傳 海 巡 署 情 報 處 ，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七 時 二 十 五 分 料 羅 安 檢 所 對

通 順 輪 實 施 安 檢 ， 未 發 現 非 法 物 品 ， 於 該 輪 出 港 後 即 通 報 第 四 岸 巡 總 隊 布 袋 商 港 安

檢 所 ， 同 日 二 十 時 四 十 分 第 七 岸 巡 總 隊 情 資 通 報 ， 該 總 隊 雷 達 哨 監 控 通 順 輪 之 情 資 。

該 署 九 月 三 日 書 面 說 明 ，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PP-2005 依 規 定 艇 長 李 正 文 、 代 理 輪 機 長 林

榮 華 二 人 確 為 海 洋 總 局 人 員 ， 查 當 日 勤 務 ， 該 艇 十 時 至 十 四 時 備 勤 ， 十 四 時 至 二 十

二 時 出 港 執 行 海 域 巡 邏 ， 勤 畢 返 港 ， 艇 長 、 代 理 輪 機 長 旋 下 班 返 家 ； 當 日 二 十 三 時

二 十 五 分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接 獲 通 報 ， 頇 立 即 出 港 攔 截 ， 該 二 員 召 回 不 及 ， 且 該 組 其 餘

二 艇 均 不 在 駐 地 ， 遂 派 遣 PP-2005 艇 由 曾 寶 傳 士 官 長 代 理 艇 長 ， 陳 昭 年 上 士 代 理 輪

機 長 緊 急 出 港 攔 截 查 緝 。 第 十 三 海 巡 隊 分 別 於 本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及 二 月 二 十 日 分 別 上

傳 兩 件 情 資 ， 但 其 內 容 僅 敘 明 概 略 時 間 及 地 點 等 用 語 ， 與 情 報 傳 遞 之 六 何 要 件 不 符 ，

且 未 敘 明 有 「 通 順 輪 」 及 確 切 時 間 ； 上 述 料 羅 安 檢 所 于 樂 富 接 獲 密 報 確 無 書 面 佐 證 ，

惟 于 員 將 本 案 情 資 協 調 金 門 機 動 查 緝 隊 ， 並 由 該 隊 於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上 傳 該 署 備 查 ；

另 該 署 情 報 通 報 程 序 ， 於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訂 定 「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情 報 通 報 作

業 規 定 」 ， 各 執 行 單 位 於 遂 行 查 緝 行 動 時 ， 均 由 第 一 線 單 位 依 人 力 、 裝 備 、 地 點 相

互 協 調 支 援 ， 該 署 情 報 處 在 職 掌 上 僅 針 對 情 資 予 以 處 理 、 協 調 及 對 偵 處 結 果 作 績 效

核 分 ， 自 九 十 年 度 起 規 劃 案 推 動 情 傳 資 訊 系 統 ， 以 資 訊 自 動 化 模 式 陳 現 ， 該 系 統 迄



 一 一  

今 仍 在 精 進 階 段 ， 相 關 作 業 程 序 尚 未 修 訂 完 成 云 云 。  

( 三 ) 上 述 料 羅 安 檢 所 本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七 時 二 十 五 分 許 ， 即 將 通 順 輪 涉 嫌 走 私 情 形 通 報

第 四 岸 巡 總 隊 布 袋 商 港 安 檢 所 ， 該 總 隊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卻 以 當 日 二 十 三 時 二 十 五 接 獲

通 報 ， 頇 立 即 出 港 攔 截 ， 不 及 召 回 海 洋 總 局 遴 派 艇 長 李 正 文 及 輪 機 長 林 榮 華 ， 而 以

曾 寶 傳 士 官 長 、 陳 昭 年 上 士 二 員 代 理 緊 急 出 港 攔 截 查 緝 ， 前 後 說 法 顯 然 矛 盾 。 據 本

院 調 查 ， 李 正 文 、 林 榮 華 二 員 原 排 定 勤 務 表 為 當 日 二 十 二 時 至 次 （ 二 十 七 ） 日 六 時

勤 務 ， 惟 當 日 上 午 九 時 許 ， 突 接 獲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人 員 電 話 通 知 ， 原 排 定 海 域 巡 邏 勤

務 提 前 至 當 日 十 四 時 至 二 十 二 時 實 施 ， 原 因 並 未 說 明 。 該 二 人 係 次 日 從 媒 體 獲 知 查

緝 通 順 輪 事 件 ， 而 類 似 突 然 更 動 排 定 勤 務 之 情 形 在 各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不 在 少 數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海 巡 署 情 報 處 等 業 務 部 門 尚 未 對 該 署 情 報 指 導 、 查 緝 部 署 與 查 緝 行 動 ， 妥 善

建 立 協 調 聯 繫 與 指 揮 管 制 之 機 制 ， 第 十 三 海 巡 隊 為 避 免 遭 其 他 單 位 介 入 「 搶 功 」 ，

刻 意 將 通 順 輪 違 法 情 資 內 容 模 糊 化 ， 第 四 岸 巡 總 隊 事 先 即 已 獲 知 通 順 輪 涉 嫌 走 私 ，

竟 以 變 更 勤 務 安 排 ， 排 除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支 援 之 艇 長 、 輪 機 長 於 查 緝 勤 務 ， 事 後 飾 稱

因 李 、 林 二 員 下 班 返 家 ， 召 回 不 及 ， 此 令 該 二 員 、 提 供 人 、 艇 及 管 轄 權 被 侵 犯 之 海

洋 巡 防 總 局 第 十 三 海 巡 隊 情 何 以 堪 ？ 此 外 ， 第 七 岸 巡 總 隊 有 以 雷 達 資 料 充 作 諮 詢 提

供 情 資 ， 虛 報 績 效 之 嫌 。 該 署 情 報 指 導 、 查 緝 部 署 與 行 動 等 相 關 業 務 部 門 ， 尚 未 妥

善 建 立 足 以 整 合 岸 、 海 勤 （ 業 ） 務 之 協 調 聯 繫 與 指 揮 管 制 機 制 ， 亦 為 執 行 單 位 搶 功 、

虛 耗 及 作 虛 功 之 因 素 ， 該 署 相 關 業 務 之 運 作 亟 待 檢 討 改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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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，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自 行 設 置 海 岸 總 局 近 岸 巡 防 艇 組 ，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所 訂 近 岸

巡 防 艇 勤 務 規 範 ， 與 依 法 行 政 有 違 ， 並 嚴 重 影 響 海 洋 總 局 之 健 全 運 作 與 勤 務 效 能 ， 對 航

安 與 兩 總 局 人 員 之 間 和 諧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； 此 外 ， 該 署 情 報 、 查 緝 等 業 務 ， 尚 未 妥 善 建 立

足 以 整 合 岸 、 海 勤 （ 業 ） 務 之 協 調 聯 繫 與 指 揮 管 制 機 制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

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，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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